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矿产〕第3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曹跃辉

	违法事实
	曹跃辉于2025年6月15日在位于水口镇彩槐村7组的彩槐村集体地块（小地名：曹坝）的输变线临时占用的土地上复垦施工中进行开挖，并联系曹九林协调，将开挖出的矿产资源，外运到乐山市共砼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，以沐川协鸣建材经营部法定代表人王柯力的名义出售给该公司，外运的12车矿产资源过磅共计221.70吨，每吨50元（含税），买卖违法所得为11,085元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25年版）第四条第二款以及第五条第一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09年第二次修正版）第三十九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二条第一项

	处罚内容
	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3856.25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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